桂环办函〔2010〕59号

关于填报环境“问题村”摸底调查表的通知

各市环保局：

根据环保部《关于印发〈“问题村”环境治理应对机制与程序〉的通知》精神，为更好地贯彻落实“以奖促治”政策，制定我区“问题村”应对机制和环境治理方案，解决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，我厅拟对全区农村环境污染严重的“问题村”进行摸底调查，请各市将近5年来各级领导作了批示、媒体关注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环境问题梳理汇总，填写调查表（见附件），于2010年5月15日前报我厅，同时将电子版发至zrc65@163.com。

联 系 人：自治区环保厅自然生态保护处　熊  坚

联系电话：0771-5328496
附件：1．关于印发“问题村”环境治理应对机制与程序的通知（环办函〔2010〕44号）；
2．自治区农村环境“问题村”调查表。










  
  二○一○年五月六日
附件2

自治区农村环境“问题村”调查表

填报单位：　　　　市环保局

	村庄名称
	所在地（县、乡镇）
	主要环境问题、起始时间及影响范围
	受关注程度
	拟采取的治理措施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说明：1．表中“受关注程度”是指是否有领导批示，是否被媒体关注，是否群众反映强烈。

　　　2．如问题已经得到解决，则在“拟采取的治理措施”栏中注明“已经得到解决”。

3．该表格可在自治区环保厅官方网站下载专区中下载。


